
1 

 

 

 

基隆市議會 

第 19屆第 8次定期會 

 

 

 

 

 

基隆市政府財政處 
業務報告 

 
 

 
 

報告人：處長 張素珍 
  



2 

 

 

目      次 
壹、 財務管理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3 
貳、 財產管理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4 
參、 菸酒管理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6 
肆、 地方金融管理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7 
伍、 庫款集中支付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8 
陸、 促參案件業務推動……………………9 
  



3 

 

壹、 財務管理 

一、 籌編預算 

財政為庶政之母，本處彙整本府及所屬各機關歲入概算並會同審

議重要施政先期計畫，本量入為出原則核實籌編 112年度歲入預

算。 

二、 111年度歲入執行狀況 

本市 111 年度歲入預算 222 億 5,204 萬 8 千元，截至 111 年 7 月

底執行結果，實現數 133億 6,196萬 425元，執行率 60.05%。以

前年度歲入轉入 111年度執行數計 18億 3,489萬 4,886 元，截至

111年 7月底執行結果，收入實現數 3億 2,101萬 8,005 元。 

三、 債務管理  

(一) 於林市長 103年底上任時公共債務累計餘額 124.29億元，負債比

達 47.36%。本府近年來依債務零成長原則，努力維持財政穏健，

並採集中支付及強化財務調度等措施，逐年降低債務，至今(111)

年 7月底本市負債餘額為 55.2億元，負債比下降至 20.91%，大幅

改善本市財政狀況。 

(二) 中央銀行於本(111)年 3月 18日與 6月 16日分別升息 1碼(0.25%)

與半碼(0.125%)，為因應未來利率仍有向上攀升之趨勢，本市運

用餘裕資金提前償還臺灣銀行與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中長期借款本

息。截至 7 月底止債務付利累計分配數 3,200 萬元，實支 2,756

萬 6,618元，節省利息支出 443萬 3,382元。 

四、 災害準備金 

本(111)年度災害準備金編列 2.155億元，以因應本市各項天然災

害搶災復建所需。為因應年初連續降雨之湖海路巨石滑落及槓子

寮路土石流等搶災搶險及復建工程，已編列追加預算 4,000 萬元，

合計編列 2 億 5,550 萬元。截至 111 年 7 月底止災後復建工程已

核准動支災準金金額為 1 億 5,063 萬元；開口契約控留 4,006 萬

元;已簽准動支災準金供作防疫經費使用計 5,101萬元，合計 2億

4,170萬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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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財產管理 

一、 財產管理 

(一) 建置市有財管管理系統健全產籍管理。本府各機關(單位)管理之

市有財產倘有新增、異動，須於財產系統建檔、異動，以利管理市

有財產。另各管理機關每半年應編具市有財產總目錄總表、財產

分類統計表、財產增減表及珍貴動產、不動產目錄總表函送本府

核備。 

(二) 為瞭解各管理機關之市有財產管理使用情形，依各經管機關財產

半年報填報情形，選取訪查機關進行財產實地檢核，以督導市有

財產之管理運用。 

(三) 不定期辦理財產管理教育訓練，提升財管人員之實務學能。 

二、 積極辦理市有非公用房地巡查、租占清理作業及標租、出售業務 

(一) 持續辦理市有非公用土地巡查及占用清理，如發現市有土地被占

用，依本市市有不動產被占用處理要點第 5 點規定函知占用人停

止占用；倘於本府通知之限期內騰空返還占用之市有土地者，得

免收土地使用補償金。倘占用人未於通知之限期內騰空返還者，

依民法第 179 條不當得利規定，向占用人追收 5 年期間之土地使

用補償金，並以占用戶列管。每年分 2 期按當期申報地價總額年

息 5%計收土地使用補償金。 

(二) 因本市市有土地大多位山坡地，占建之地上物多為連棟式建物或

集合住宅（例如南榮新村、親民、明德、至善、東和大樓），且多

數屬 82 年 7 月 21 日以前建築完成之建物。上開建物符合本市市

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7 條第 1 項但書第 2 款得逕予出租規定。

故目前處理方式，於占用人繳納 5 年期間之土地使用補償金後，

輔導占用人檢具相關文件申請承租，以成立合法租賃關係。截至

111年 7月 31日止，出租市有土地 1,502筆，出租面積 110,363.13

平方公尺。 

(三) 截至 111年 7月 31日止，110年下期土地租金應收 2,455 戶，應

收金額 2,457 萬 2,014 元，實收 2,379 戶，實收金額 2,432 萬

7,819 元；未收 76 戶，未繳金額 24 萬 4,195 元，租金收取率

98.96%。110年下期土地使用補償金應收 1,018戶，應收金額 6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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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 4,182元，實收 949戶，實收金額 601萬 3,842元；未收 69戶，

未繳金額 26 萬 340 元，使用補償金收取率 95.77%。對於未按期

繳納土地租金及使用補償金之租占案件，均積極執行催收程序，

倘承租人(占用人)仍遲未繳納土地租金(土地使用補償金)者，於

請求權時效期限內依法提起訴訟訴追，以維公產權益。 

(四) 辦理市有非公用房地標租業務，增益市庫收入。截至 111 年 7 月

31日止，本府標租之非公用不動產案計 13件，每月租金收入合計

223萬 1,813元。 

三、 報廢財物再利用  

為促進資源再利用，並擴展市有報廢財物變賣處理管道，與臺北

市動產質借處合作，藉由其建置管理之網路拍賣交易平台－「台

北惜物網」，辦理公有財物（含動產、物品）網路拍賣事宜。經統

計本府暨所屬機關、學校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

日止，參與拍賣機關共計 19個，上架拍賣件數 738件，結案出貨

件數 396件，標脫率 53%，成交金額總計 306萬 4,739元。 

另統計自 111年 1月 1日起至 111年 6月 30日止，參與拍賣機關

共計 18個，上架拍賣件數 297件，結案出貨件數 201件，標脫率

68%，成交金額總計 131萬 763元。 

四、 因受疫情影響市有出租房地紓困措施 

(一) 減免收租金 

針對市有出租店鋪中屬攤商、超市、經營飲食業以及承租市有基

地經營停車場之承租戶，自 111年 4月 1日至 6月 30日止，共計

3 個月，減收租金 50%，共計 10 戶受惠。減收金額合計約 304 萬

元。     

(二) 延繳租金  

市有非公用出租基地 111 年 1-6 月份租金繳納期間為 111 年 7 月

1 日至 7月 31日止，受疫情影響之承租人得申請延期繳納，最遲

可展期至 111年 12月 31日止。截至 111年 7月 31日止，共計 4

戶承租人提出延期繳納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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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菸酒管理 

一、 賡續執行「基隆市政府 111年度加強查察私劣菸酒實施方案」，加

強推動菸酒法令宣導業務，維護菸酒市場產銷秩序，降低私劣菸

酒對稅收及菸酒市場所造成之衝擊，保障合法業者及消費者權益。

並與協助查緝機關建立共識密切聯繫，共同打擊不法。    

二、 配合財政部辦理短期菸酒專案稽查措施，與協助查緝機關同步進

行市面私劣菸酒查緝，以打擊不肖業者販賣偽菸、偽酒及減少私

釀酒品。 

三、 查緝績效： 

(一) 110 年 1 月 1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查獲違規菸酒品 43件，其中

菸類查獲件數 21 件、488,119 包、市價達 3,285 萬 6,570 元；酒

類査獲件數 22 件、695.52 公升、市價達 14 萬 7,477 元；菸酒裁

罰罰鍰金額 1,149萬 8,007元。 

(二)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11 年 7 月 31 日查獲違規菸酒品 23 件，其中

菸類査獲件數 11件、數量 4,673,424 包、市價達 3億 379萬 8,060

元；酒類査獲件數 12 件、數量 112.46 公升、市價達 8 萬元；菸

酒裁罰罰鍰金額 1,233萬 9,614元。 

四、 加強行政罰鍰控管作業：對於違反菸酒管理法依法裁罰而逾期未

繳納行政罰鍰案件，於移送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未果，取得執行

(債權)憑證之案件，按執行(債權)憑證請求權時效先後順序編號，

建檔列管，每年至少清理一次。截至 111 年 7 月止，本處列管行

政罰鍰案件共 55 件，金額 2 億 2,857 萬 4,896 元；目前共 36 件

已取得債權憑證、12 件移送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中、3 件行政救

濟、1件分期繳納中、3件裁處書尚未逾限繳期限。 

五、 受理違規私劣菸酒檢舉案件，以專冊登錄及專人專責列管，確保

檢舉人權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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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地方金融管理  

一、 督導地方金融機構，健全基層金融： 

(一) 輔導本市基層金融機構社務及業務運作，加強財務管理，提昇金

融服務效率，改善其營運體質，以增進其競爭能力。 

(二) 辦理本市第一及第二信用合作社、農會及漁會信用部金融業務檢

查缺失事項之追蹤及改善，並將改進事項函報行政院金融監督管

理委員會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辦。 

(三) 督導本市第一及第二信用合作社、農會及漁會信用部等 4 家基層

金融機構，加強內部稽核及自行查核，並辦理變現性資產查核。 

(四) 基層金融機構變現性資產查核:  

1. 本處依據財政部 85年 9月 11日台財融第 85542621號函辦理基層

金融機構變現性資產查核作業。本市基層金融總機構計 4 家，實

際查核 4家，查核比率 100%；分支機構計 31家，實際查核 7家，

查核比率 23%。 

2. 110 年度變現性資產查核作業已於 110 年 9 月 17 日完成後出具查

核缺失報告函請各基層金融機構改善，並將執行情形函報中央主

管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。111年度變現性

資產查核作業刻正辦理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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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庫款集中支付  

一、 全面推行電腦化庫款集中支付作業 

使用行政院主計總處開發之簽核及庫款支付系統辦理憑單無紙化

作業、以縮短作業程序，提升行政效率，並節省系統開發及設備購

買等相關經費 400萬元。 

二、 提供匯款入戶線上查詢功能 

於本處網站提供匯款入戶線上查詢功能，並積極輔導受款人善用

匯款查詢作業，便利廠商、民眾即時查詢匯款入帳資料及機關、學

校對帳事宜。 

三、 推行各項稅費 e化代繳作業 

實施市庫轉帳繳納各項應繳費款作業，將公保費、退撫基金、所得

稅、中華電信費用、勞保費、健保費、新制勞工退休金等費款透過

代扣繳專戶繳納，以減少支票開立遺失之風險。 

四、 積極推廣以電匯存帳入帳方式撥付款項 

本府每年支付筆數達 9 萬筆以上，近三年(108 至 110 年)電匯存

帳比率分別為 97.2%、97.1%、98.6%。本府將賡續推動以電匯存帳

方式撥付款項，提供安全、便捷的支付服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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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 促參業務推動 

一、 本府已簽約促參案共 8 案，為民政處「基隆市政府中正公園遊客

服務中心暨停車場營運移轉案」、教育處「基隆市國民運動中心營

運移轉案」、「基隆市童軍暨生態遊學中心修建營運移轉案」、交通

處「基隆市東岸立體停車場營運移轉案」、「基隆市百福立體停車

場營運移轉案」、「基隆市博愛國宅地下室停車場整建營運移轉案」、

「基隆市成功立體停車場整建營運及移轉案」及環境保護局「鼓

勵民間機構興建營運一般事業廢棄物(含垃圾焚化灰渣)最終處置

場興建營運擁有案」。 

二、 依「基隆市政府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推動小組設置要點」，設置

本府促參推動小組列管促參案件，每季追蹤個案辦理進度並定期

召開會議，協助推動本府促參案件。  

三、 為因應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)」影響，本府 111 年度

針對促參案件提供紓困措施為 4~6 月土地租金減收 50%，及 4~6

月營收與 108 年同期營收減少比例之一半減收權利金，最高減收

35%，且二者均得緩徵 6 個月。截至 111 年 7 月底共計 4 案申請

紓困，合計減收金額為 104 萬 5,386 元。  

四、 申請財政部 111 年促參案件前置作業費用補助。本市立體育場提

報「基隆市立田徑場(含停車場)及周邊服務設施可行性評估、先期

規劃暨招商營運(OT)案前置作業計畫」，財政部 111 年 3 月 29 日

函復同意補助 139萬 5,000元。另本府交通處提報「基隆市博愛停

車場營運移轉案前置作業」，財政部 111年 6月 7日函復同意補助

139萬 5,000元。 

五、 交通部委託本府辦理「基隆市基隆火車站南側停車場興建營運移

轉案」，本案基地因涉及交通部鐵道局之基隆捷運路線規劃，考量

八堵-基隆之捷運路線短期內尚無法確認方案，本府 111 年 7 月 27

日發函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，建請停止辦理本案，以利日後捷

運路線規劃。 

六、 本府「金包里文教中心 BOT 案」於 110 年 3 月至 8 月間分別辦理

2 次公告招商，惟受疫情影響，均無申請人遞件。財政部 110 年 9

月 28 日及 111 年 2 月 15 日召開會議，並對本案提供建議，本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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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財政部建議檢討修正本案招商文件，於 111 年 6 月 24 日至 8 月

29 日辦理第 3 次公告招商。 

 


